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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強對於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的管

理
中國快訊

國家稅務總局於2014年12月7日發佈了《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試行)》的

公告（「67號公告」），進一步加強對股權轉讓個人所得稅的徵收管理。67號公告自

2015年1月1日起實施。

本快訊簡要的介紹67號公告的要點以及我們的評述。

67號公告的適用性

67號公告規定，有關股權是指自然人股東（「個人」）投資於中國境內成立的企業或組織

（「被投資企業」）的股權或股份，而被投資企業不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

股權轉讓是指個人將股權轉讓給其他個人或法人的行為，包括出售股權；公司回購股權；

在首次公開發行新股時，被投資企業股東將其持有的股份以公開發行方式向投資者發售；

股權被司法或行政機關強制過戶；以股權對外投資或進行其他非貨幣性交易；以股權抵償

債務；以及其他股權轉移行為。

67號公告不適用於個人在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轉讓從上市公司公開發行和轉讓市場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票，轉讓限售股，以及其他有特別規定的股權轉讓。

股權轉讓所得的計算

根據67號公告，個人股權轉讓的應納稅所得額計算如下：應納稅所得額 = 股權轉讓收入 - 

股權原值 - 合理費用

應納稅所得額按「財產轉讓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適用稅率為20%。以股權轉讓方為納

稅人，以受讓方為扣繳義務人。

如欲索取更多有關資料，歡迎致電：

陳維端先生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電話: +852 2894 6818
電郵: charles.chan@crowehorwath.hk

譚建國先生

執行董事

電話: +852 2894 6679
Email: wilson.tam@crowehorwath.hk

張源長先生 

執行董事

電話: +852 2894 6830 
電郵: albert.cheung@crowehorwath.hk

林銘業先生

聯席董事

電話: +852 2894 6656
電郵: george.lam@crowehorwath.hk

袁忠

高級顧問

電話: +852 2894 6812
電郵: chung.yuen@crowehorwath.hk

第 10 期 | 2015 年 2 月 18 日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67號公告對股權轉讓收入的定義有較詳細的規定，除了轉讓方因股權

轉讓而獲得的現金、實物、有價證券和其他形式的經濟利益外，還規定了轉讓方取得與股

權轉讓相關的各種款項 （包括違約金、補償金）、其他名目的款項、資產、權益、及納稅

人按照合同約定，而取得的後續收入，都應作為股權轉讓收入處理。

67號公告規定，股權轉讓收入應當按照公平交易原則確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稅

務機關可以核定股權轉讓收入:

1. 申報的股權轉讓收入明顯偏低且無正當理由的；

2. 未按照規定期限辦理納稅申報，經稅務機關責令限期申報，逾期仍不申報的；

3. 轉讓方無法提供或拒不提供股權轉讓收入的有關資料；

4. 其他應核定股權轉讓收入的情形。

在股權轉讓人被稅局核定股權轉讓收入的情況下,有關的股權受讓人的股權原值以下述原則

確定：股權受讓人的股權原值 = 取得股權時發生的合理稅費 + 股權轉讓人被稅局核定的股

權轉讓收入

　　

申報與徵收的責任與期限

根據67號公告，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和被投資企業有以下申報納稅的義務及責任：

扣繳義務人的申報責任

扣繳義務人應於股權轉讓相關協議簽訂後5個工作日內，將股權轉讓的有關情況報告主管稅

務機關。

申報納稅責任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繳義務人、納稅人應當依法在次月15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

稅：

1. 受讓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

2. 股權轉讓協議已簽訂生效的；

3. 受讓方已經實際履行股東職責或者享受股東權益的；

4. 國家有關部門判決、登記或公告生效的；

5. 67號公告條款20(5)所指定的相關股權轉讓行為已完成的；

6. 稅務機關認定的其他有證據表明股權已發生轉移的情形。

被投資企業的申報責任

被投資企業應當在董事會或股東會結束後5個工作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報送與股權變動事

項相關的決議、會議紀要等資料。

被投資企業發生個人股東變動或者個人股東所持股權變動的，應當在次月15日內向主管稅

務機關報送《個人所得稅基礎信息表（A表）》及股東變更情況說明。

中國快訊
第二頁



我們的評述

1. 從67號公告可以看到，中國稅務機關進一步加強了對個人轉讓股權的稅收徵管。公告將

稅收徵管法中關於納稅申報及稅款核定等相關規定，在股權轉讓的個人所得稅領域進一

步貫徹落實。

2. 67號公告進一步澄清股權轉讓收入的確定，明確了轉讓方取得與股權轉讓相關的何種款

項應作股權轉讓收入處理，同時也澄清了股權轉讓原值的確定，這就大大增強了股權轉

讓個人所得稅的稅務處理的確定性。

3. 值得注意的是67號公告進一步明確了被投資企業的申報責任與義務，這顯然是比國稅函

（2009）285號文中所規定企業對其個人股東股權轉讓的情況報告應遵守的規定，更為

明確及具體。

4. 總的來說，67號公告的頒布是與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近年實施稅收徵管及反避稅的一系列

措施是一致的。67號公告對外商在華的資本運作，收購合併，以及中國企業重組在境外

上市等都會有重要的影響。我們建議相關投資方和經營方在進行相關的股權轉讓時應遵

守相關法規，做好稅務的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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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声明﹕本刊物中的資訊僅為一般資料，並非建議或專業意見，亦不應作如是理解。我們拒絕承擔任何方因依據本刊內容而導致的任何損失。讀者應在作出任何財務和/或商業決定前，諮詢專

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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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浩華國際簡介    

國富浩華國際為全球十大會計師事務所集團網絡之一，擁有約200家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和

諮詢服務公司、約700個辦事處遍佈全世界120個國家。

國富浩華國際的成員所承諾向客戶提供高質素服務、高效率的服務流程、並且遵循一套共

同核心價值和管理理念。成員所均為當地業界翹楚，聘用熟識當地法例和習俗的當地專

才，以協助客戶拓展新業務及新市場。國富浩華國際的成員所在審計、稅務、風險和諮詢

服務領域中均已建立良好聲譽，能夠因應客戶的需要，提供個人化服務。 

如欲取得國富浩華國際更多資料，請瀏覽其網站：www.crowehorwat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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